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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律师行家事法焦点‧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系列 -（四） 

- 转移资产 
 
陈连基、梁诗琳  

 
的近律师行的家事法律师团队成员多年来深耕于跨境婚姻及遗产继承相关领域，深受高净值人士的信赖和认可。《内地

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条例》(香港法例第 639 章) 近期生效。在此背景下，我们计划以系列分享的形

式，帮助大家对两地跨境婚姻相关的法律要点及适用作更多的了解。 

 

在这第四篇文章，我们会讨论香港和内地法庭会如何处理一方在离婚前或离婚期间资产转移的问题。 

 

“我最近入禀申请离婚，并在双方披露财产的过程中，发现我的太太将大笔款项转账给她居住在内地的父母。同时，我
亦发现我的太太正放售其名下分别位于香港和内地的物业。我可以怎样做？” 

 

在香港，当一方发现其配偶在离婚诉讼期间正计划转移资产（例如：出售物业、将款项转给第三方如父母及兄弟姊妹），

当事人可根据香港法例第 192 章《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第 17 条申请强制令制止其配偶作出有关行为。  

 

若其配偶已将财产转让给第三方，当事人仍可申请将该转让撤销，使有关金额计算在婚姻财产内以作财产分配。  

 

作出此申请时，当事人需要证明其配偶在转移财产时有意图令当事人的财政申索失败。如果配偶在当事人作出申请前 3年

内转移有关财产，法庭会假设配偶必定怀有相关意图（除非另有证明）。但若果配偶是在该申请超过 3 年前已经将有关

财产转移，当事人便有举证责任，证明配偶在转移财产时，确实有意图令当事人的财政申索失败。 

 

为了搜集相关证据，不少当事人会寻求专家例如法证会计师，甚至是私家侦探协助 。 

 

若配偶在当事人不知情或未经其同意下单方面出售其香港的物业，当事人可将该物业“钉契”，即将离婚诉讼相关文件

登记到土地注册处。当准买家进行查册时，便会知道该物业业主正进行离婚诉讼，并就该物业与其配偶有权益纷争。  

 

我们现邀请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的家事法专家兼主任律师谭芳律师，向大家讲解内地法庭会如何处理类似情况：- 

 

「在内地，如果当事人发现配偶在离婚诉讼期间计划转移财产，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配偶名下的银行存款、

股票或基金账户，或申请查封其配偶名下的房产，禁止其进行交易。 

 

若配偶已经转移财产，当事人可以主张将被转移的财产计入应当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 1092 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因此要求配偶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不同的转移财产方式：（1）如果配偶已将财产以合理市价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则当事人将无法主张分割被转移的财

产，而只能主张分割转让款；（2）如果前述转让并非善意，则当事人有权追回并要求分割被转移的财产；（3）如果配

偶将大额财产转移给第三人，当事人可以要求其向法庭陈述转移理由，不能陈述合理理由的，可以恶意转移为由主张计

入应当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中予以分割，也可以另案提起诉讼向第三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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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上，与财产转移相关的证据调查、流水梳理、保全申请以及转让无效或撤销赠与等诉讼等一般由专业律师来进

行。 

 

此外，内地的不动产的权属变更需要办理过户登记。夫妻共有的房产办理过户登记的，主管部门通常会要求夫妻双方共

同到场。如果共有的房子只登记在了配偶一人名下，当事人也可向主管部门申请不动产异议登记，以向潜在买方示警。

必要时，当事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登记在配偶名下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加名。」 

 

在下一章，我们将会探讨香港及内地法庭会如何解决离婚时涉及第三方权益的争议。  

 

的近律师行的家事团队具有丰富经验处理中港跨境婚姻及相关家事法事宜，欢迎与我们联络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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